
重庆交通大学“广西校友会青年科技奖学金”
评定办法

“广西校友会青年科技奖学金”是为了激励广西籍优秀贫困学生勤奋学习、刻苦钻研，顺利完成学业，由广西校友会出资设立的奖学金。为保证此项工作公平、公正顺利开展，现结合我校实际，特制定本评定办法。
一、评选范围

我校在校的广西籍全日制普通本科学生（二年级及以上）
二、评定条件
1.政治合格、品德高尚、遵纪守法；

2.学习刻苦、成绩优良；

3.生活俭朴、诚实可信；

4.同等条件下，优先评选家庭经济困难学生。 

三、奖励名额及标准

每年评选5人，奖励金额1000元/人。
四、评定程序

1.本奖学金由党委学生工作部组织评定。各学院在学生自愿申请的基础上，结合评定条件和具体情况认真评选推荐候选人，填写“广西校友会青年科技奖学金”申请表，并将初评结果公示无异议后（公示时间为三天），报学生工作部审核。
2.学生工作部根据各学院上报候选人的综合情况，确定全校性候选人，并在全校进行公示（公示时间为三天），无异议后将获奖学生名单送广西校友会审定。

五、审核及发放
广西校友会审定获奖人员后，向学生工作部提供确认名单（传真件），由学生工作部负责发文表彰并发放奖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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